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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誠信經營守則落實情形 

113年度實際運作執行情形與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及遵循情形： 

一、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： 

本公司是以「誠信正直」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之一，已訂定「誠信經

營守則」，嚴格要求每位員工必須履行誠信政策，積極落實誠信經營

政策，防範不誠信行為之發生，以創造良好之永續經營環境。 

二、本公司董事會建立各式組織與管道，包括審計委員會、薪酬委員

會、內部稽核、及由管理部等管理階層組成之誠信經營推動小組，執

行副總經理為召集人，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推動，每年定

期（至少一年一次）向董事會報告其相關運作及執行情形，以善盡誠

信經營之監督責任。 

三、本公司落實誠信經營政策，113年度相關運作及執行情形： 

1.教育訓練及法遵宣達 

 (1)公司網站公告內部規章及相關法令，並依循同仁業務職掌給予多

種訓練課程，使同仁能隨時接觸取得法規新知，深化同仁對於從

業道德與法規遵循的認知。另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對同仁進行公司

核心價值及遵循制度之宣導。 

 (2)公司加強宣導並遵循台灣證券交易所發布函文，轉知所屬內部人

參閱知悉內部人股權變動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之常見態樣，

並提醒應確實依規定辦理。 

 (3)本公司於聘用新進員工時，將視需要請新進員工配合簽署相關規

定事項聲明書，並充分說明從業道德規範之相關規定。  

2.禁止內線交易 

 (1)公司網站公告內部規章「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

作業程序」明訂其董事、經理人及受僱人規範相關內部重大資訊

處理及揭露機制，避免資訊不當洩漏，並確保本公司對外界發表

資訊之一致性與正確性，並強化內線交易之防範。 

 (2)本作業程序納入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，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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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其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，以落實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

內線交易作業程序之執行。 

3.防範內線交易法令教育宣導: 

本公司每年持續加強重視現任董事對「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

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」及相關法令之法治觀念，並轉知證交所

函文提醒應確實依規定辦理。 

(1)本公司 113年 12月 17日董事會報告案，向現任董事及經理人等

計 9人提報臺灣證券交易所提供內部人股權交易問答集宣導手冊，

加強宣導內部人瞭解相關規範，並據以遵循。 

(2)113年 12月 17日及 12月 03日教育宣導課程，向現任董事、經

理人計 9人及各單位主管計 16人次進行 2小時相關教育宣導。 

課程主題：「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」宣

導要點，內容包括防範內線交易目的、法令遵守、適

用對象範圍、作業程序、保密作業、公開作業及違規

處理、禁止不當得利等。 

(3)本公司規範並於董事會前通知提醒公司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務報

告或相關業績內容之日起之股票交易控管措施，董事、經理人不

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，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

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。 

   提醒董事、經理人於各季財務報告與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之封閉

期間，不得交易其股票，避免誤觸規範。 

課程結束後並將上課內容電子檔案 e-mail或宣導手冊提供予董事

(獨立董事)、經理人及各單位主管參考。 

4.舉報與保護 

(1)本公司具有多元檢舉及申訴管道，如電子郵件、員工意見箱、直

接申訴管道等及相關懲戒措施，並不定期檢討修正，以達有效及

充份意見溝通之管道，使問題發生時，得以快速及有效溝通解

決。 

(2)公司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並配合相關保密機制。 

(3)公司善盡保護檢舉人之責任，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之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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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 113年度實際舉報件數：0件 

5.定期檢核 

本公司內部稽核依據風險評估結果擬訂之年度稽核計劃進行各項稽

核，並呈報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稽核結果與後續改善方案，以落實稽

核成效。內部組織與同仁透過年度企業內控自評，內部各部門及子

公司，均必須自我檢視部門同仁是否對於從業道德規範有足夠的認

知，評量及強化從業道德內部控制效能，以落實從業道德規範。 

本公司每年度應檢視違規案件發生原因，鑑別風險並修正公司管理

政策及內部控制程序，加強宣導及教育訓練。 

6.113年度落實誠信經營情形報告提報 113年 12月 17日董事會。 


